无犯罪记录证明

××检未无证〔20××〕××号

查询单位/个人 ： 
经查，本院辖区居民×××（性别×，公民身份号码×××，住址×××）在我辖区内无犯罪记录。 
特此证明。




20××年×月×日
（院印）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一式二份，一份附卷，一份交申请人
制作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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